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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名称变更及有关事项的说明 

鉴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深圳

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申报材料，

中国证监会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签发“证监许可[2017]1912 号”文核准本次发

行，本次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因跨年因素，根据命名规则，前述债券名称由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变更

为“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发行人及相关各方对本次债券公告材料中涉及名称变更的内容及有关事项

作出本承诺函如下承诺： 

一、 名称已变更的文件 

下列文件名称中的“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已经变更为“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并重新盖章（或签字）确认效力： 

1.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 

2.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摘要 

3. 资信评级机构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以上文件对名称作出修改后，未对文件中的实质内容造成影响。 

二、 名称未变更的文件 

下列文件名称中的“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未作变更（以下简称“未变更文件”）： 

1． 发行人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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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 

3．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 

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账

户及资金监管协议 

5.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承销协议 

三、 未变更文件之法律效力 

发行人承诺本承诺函第二条第 1 项至第 5 项文件同样适用于“深圳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文件中约定的权

利和义务不变。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承诺函第二条第 2 项、第 3 项、第 4 项

和第 5 项文件同样适用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文件中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不变。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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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名称变更及有关事项的说明》之盖章页） 

 

 

 

发行人：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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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以下无正文，为《关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名称变更及有关事项的说明》之盖章页）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月   日 

 

 


